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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5年度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身心障礙教育分團 

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特教知能實務輔導研習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 18條。 

     (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 12月 31日桃教特字第 1140129159號函辦理。 

     (三)桃園市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 114學年度第 1次團務會議會議紀錄。 

二、目的： 

(一)強化本市學校行政人員及特殊教育業務承辦人員特殊教育基本理念與專業知能，提升特

殊教育行政績效。 

(二)強化高中身障類之專業知能與教學輔導效能，以有效提升特殊教育品質及成效及提昇本

市普通班教師之特殊教育知能，以維護特教學生受教權益與品質。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身心障礙教育分團 

四、辦理模式與期程： 

（一）集中式研習 

   1.日期：115年 03月 26日(四）下午 1時~4時 

   2.方式：線上研習連結 meet.google.com/rdi-aqiq-ccn  

   3.對象：桃園市公、私立高中職教師，人數 200人 

   4.課程內容如下：     

 

日期 

時段 
115年 03月 26日（四） 

13：00-13：10 長官致詞 
特教科:張晉嘉科長 

輔導團總召:李錦富校長 

13：10-14：50 特教法規 
講師:葉瓊華教授 

助教:彭惠鈴老師 

14：50-15：00 中場休息 特教輔導團-身障分團 

15：00-16：00 特教法規 
講師:葉瓊華教授 

助教:彭惠鈴老師 

 

（二）實務輔導 

  1.申請方式 

(1)學校應先依需求填妥相關申請表件(如附件一)，經核章後回傳輔導團辦公室。 

(2)欲申請學校，務必於辦理日期一個月前提出申請，日期由輔導團辦公室協調，確定後再 

函文申請學校。 

(3)辦理期間：115年 01月至 12月，每校申請 1次為原則，每次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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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象：申請學校普通班教師、特教教師及相關承辦人員（每場人員預計 30人，倘報名人 

數未滿 30人，可提供鄰近學校報名參加。） 

(5)地點：申請通過之學校。 

    2.申請學校協助事項： 

(1)申請核定通過之學校無須支應各項費用。 

(2)申請學校提供場地、設備(麥克風、投影、電腦與冷氣等)、研習會場配置圖、製作會場 

指標及安排指引人員等。 

      (3)請學校事先妥為安排協調課務事宜，俾利列席參與。 

      (4)申請辦理研習之時間，建議週四下午為優先。 

3.研習講題表列：(學校可依需求提出申請主題，請選一項主題，以利講師備課) 

 

五、報名方式： 

    (一) 請參加人員於活動前一週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s://special.moe.gov.tw/)-研習

報名-縣市特教研習-點選(桃園市)-學年(114 學年)/ (115 學年)-登錄單位(中埔國小)

報名。全程參與者，活動結束後核發特教研習時數 3 小時。本案聯絡人：廖玉芬小姐；

電話 03-3414297。 

   （二）集中式研習及實務輔導皆需報名。 

九、本研習參加人員及工作人員研習期間准給予公假登記。 

十、經費來源：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經費項下支應，詳如附件二。 

十一、本計畫陳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講題 節數 講師 

1 
「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

實務工作參考指南」運用分享 
3 

本市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

身心障礙教育分團輔導員 2 IEP個別化教育計畫書撰寫 3 

3 現場實務經驗分享(鑑定、特殊個案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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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特教知能 

實務輔導研習申請表 

申請學校  申請單位  

業務承辦人  聯繫電話(分機)  

承辦人 EMAIL  

辦理場地  

無障礙狀況 □有無障礙坡道    電梯□有□無       □場地所在樓層   樓 

預計申請 

日期及時間 

(請提供 3個時

間點，並於預計

申請日期 1個月

前回傳，以供協

調) 

 

     月     日星期              :      至      :       

     月     日星期              :      至      :       

     月     日星期              :      至      :       

申請主題 

(請於□中打✓) 

□講題一、 

「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實務工作參考指南」 

  運用分享 

□講題二、IEP個別化教育計畫書撰寫 

□講題三、現場實務經驗分享(鑑定、特殊個案等) 

備註 

填妥本申請表並完成校內核章程序後，將本表寄至特殊教育地方輔導團-身心障礙

教育分團(中埔國小)辦公室廖玉芬小姐，聯絡電話：03-3414297，(同時請 email

至 yu58fen@gmail.com，主旨請寫(桃園市 11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特教知能實

務輔導研習申請表) ，謝謝! 

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校長核章 

附件一 


